
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
发改财金(2013〕 1537号

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陕西省府谷县国有资产

运营有限责任公司发行⒛13年公司

债券核准的批复

陕西省发展改革委 :

你委《关于府谷县国有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发行 zO13年公

司债券的请示》(陕发改财金〔2013〕 716号 )等 有关申报材料收

悉。经研究,现批复如下 :

一、同意府谷县国有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发行
“2013年府

谷县国有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
”(简 称

“13府 谷债
”

)

不超过 12亿元,所 筹资金全部用于神木大柳塔至府谷石马川公路

项目的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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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本期债券期限7年 ,采 用固定利率形式,单 利按年计息。

本期债券票面年利率初步确定为不超过基准利率加上 2.70%的

基本利差。基准利率为申购和配售办法说明公告日前五个工作 日

一年期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(shibor)的 算术平均数(四 舍五

入保留两位小数 )。 本期债券最终发行票面年利率根据簿记建档

结果确定 ,在 公告前报我委、中国人民银行各案。

本期债券附设提前还本条款 ,即 自债券存续期第 3年起 ,逐年

分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⒛%的 比例偿还债券本金。

三、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,副 主承销商

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,分销商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、恒泰证券

股份有限公司组成的承销团,以 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。

四、本期债券为实名制记账式,采取簿记建档、集中配售的方

式,通过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向境内机构投资者公开发行

和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向机构投资者协议发行 ,并 分别在中央国

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

分公司登记托管。

五、本期债券发行期限不超过 10个工作 日,应 在本批复文件

下达后 12个月内开始发行。期间,如 按照有关规定需更新财务审

计报告(3年连审)的 ,发行人应继续符合本期债券的发行条件 ,在

发行首日前 10个工作日报我委各案。

六、在本期债券发行前 ,请 你委督促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按照有

关规定进行信息披露。发行人债券募集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应置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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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必要地点并登载于相关媒体上 ,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应刊登于

《中国经济导报》或其他媒体上。

本期债券发行后 ,应 尽快申请在合法交易场所流通或上市 ,发

行人及相关中介机构应按照交易场所的规定进行信息披露。

七、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在本期债券发行期满后⒛ 个工作 日内

应向我委报送承销工作报告。

八、本期债券发行人应按照核准的募集资金投向使用发债资

金 ,并做好债券资金管理 ,认 真落实偿债保障措施 ,确 保债券本息

按期兑付。发行人在债券存续期内发生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

影响的事项,应 按照有关规定或约定履行程序,并及时公告 ,以 保

障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。

抄送:国 务院办公厅、中国人民银行、中国证监会、国务院法制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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